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农业银行为旗下

部分证券投资基金代理销售机构及开通定投和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针对本公司旗下部分

证券投资基金开通如下业务：

一、开户业务和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自2014年10月30日起，农业银行开始代理销售以下产品（仅限前端收费

模式或者收取销售服务费的份额类别，详见所列示的代码）：富国信用增强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代码000107，C类份额代码：000109）；富国医

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0220）；富国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0513）投资者可通过农业银行办理开户、申购、赎回

业务。

二、基金定投业务

自2014年10月30日起， 投资者可在农业银行办理以下产品的定投业务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或者收取销售服务费的份额类别， 详见所列示的代码）：

富国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代码000107，C类份额代码：

000109）；富国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0220）；富国高

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0513）。 每月最低定投金额为300

元（含申购费）。

三、基金转换业务

自2014年10月30日起，投资者可在农业银行办理以下产品的基金转换业

务 （仅限前端收费模式或者收取销售服务费的份额类别， 详见所列示的代

码）：富国信用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代码000107，C类份额代

码：000109）；富国医疗保健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0220）；富国

高端制造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代码：000513）。 基金转换的业务规则请

参见对应基金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也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69号

法定代表人：蒋超良

联系人：牛峰

电话：95599

传真：（010）85109219

客户服务电话：95599

公司网站：www.abchina.com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进行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95105686，4008880688（全国统一，均免长途话费）

网址：www.fullgoal.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

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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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互保情况概述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万方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集团” ）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本着合作共赢、共同

发展的目的，在平等自愿、权责对等的基础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签订了《互保协议》，在协议有效期内为双方向银行借款提供互保，

互保总额度为叁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用于补充项目开发资金及日常经营流动

资金，本次互保期限为二年，担保方式均为连带责任担保。根据《互保协议》中

关于反担保的约定，当一方实际提供保证后，另一方将相应自动生成对担保方

的共同反担保。 签署本协议即视为签署了反担保协议， 无须再另签反担保协

议。

由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同时，

万方集团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母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

2014年10月27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互

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张晖、陈北国、刘玉、邓永刚、杨

超、尹桂英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等

相关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公司与万方集团将在

《互保协议》的有效期及额度范围内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公司授权董事长在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后， 在协议约定的范围内代表公司签署具体担保协

议书，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履行披露义务。

二、互保对方基本情况

（一）万方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3月7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一号东域大厦A座3102号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对影视、音乐、房地产、建筑项目、高新技术、信

息产业、商业、工业、餐饮娱乐、通讯、电子、生物医药工程的投资管理；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培训；电脑图文设计制作；销售开发后的产品、计

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文化办公用品、百货；

组织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演出除外）；承办展览展示会；销售、租赁建筑机械；

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法定代表人：张晖

注册资本： 13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110000001978668

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单位

：

元

项目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6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682,415,655.80 9,853,859,912.66

负债总额

2,532,764,974.11 3,271,597,294.90

净资产

6,149,650,681.69 6,582,262,617.76

营业收入

5,176,261,427.59 2,741,083,982.46

利润总额

999,634,191.07 548,624,767.35

净利润

749,725,643.30 432,611,936.07

万方集团与公司关联关系：

三、《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互保期限及总额度

（1）互保期限为二年，互保期限为自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两年。

（2）互保额度为（人民币）300,000,000.00元，大写（叁亿元）

2、互保形式

双方提供互保的形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互保的具体内容

（1）当任何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另一方有义务按本协议约定为贷款

一方提供信用担保。

（2）担保一方应当在接到贷款一方的书面通知后，根据银行的要求按时

提供有效担保手续及银行所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 在银行向贷款一方发放贷

款之日起五日内， 贷款一方应当将贷款合同原件或复印件与保证合同原件交

付担保一方。

（3） 贷款到期前如需展期， 贷款一方应当提前15个工作日通知担保一

方，担保一方无合理理由不得拒绝，未经担保一方书面同意办理展期手续的，

担保一方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4）双方所担保的贷款总金额和担保对应的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原则上

是对等的，经双方协商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可以作适当调整。

（5）具体担保金额、期限、范围以及担保人和贷款人的其它权利义务以具

体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6）一方为另一方具体贷款担保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本协议规定的互保

期限，经双方协商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可以作适当调整。

（7）反担保：当一方实际提供保证后，另一方将相应自动生成对担保方的

共同反担保。 签署本协议即视为签署了反担保协议，无须再另签反担保协议。

4、担保贷款使用范围

贷款须专款专用或者从事正当生产经营活动， 或者用于支付其他合理费

用，不得用于非法用途。

5、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给另一方提供信用担保，守约方有权终止

本协议，同时违约方应当按照应担保金额的5%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2）贷款一方若未能按期归还银行贷款本息，担保方代被担保方清偿债

务后，有权向被担保方追偿。追偿的款项包括不限于：贷款本息、利息、罚息、复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诉讼费、律师费等其他一切合理费用。

（3）任何一方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不因本协议的终止或解除而免除。

（4）任何一方或双方如遇不可抗力事件，应在十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

方。 如因疏忽未通知或迟延通知给对方造成额外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如

不可抗力情况消除后，能够继续履行合同的，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迟延本协

议的继续履行，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5）本协议任何一方或双方如因不可抗力原因根本丧失履行本协议能力

的，可以免除履行本协议的责任。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在对万方集团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偿债能力、信用状

况等全面评估的基础上，与万方集团进行互保，能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可靠

的资金保障，符合公司的发展和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担保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关联担保符合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审批程序合法有效。

2、本次董事会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关联董

事执行了回避制度。

3、与万方集团的互保有利于拓展公司融资渠道，支持公司业务的稳步发

展，符合关联交易规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4、本次交易公平、公正，协议中约定了反担保措施，相对保证了上市公司

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审议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预案》，并

同意将此预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序号 被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与

上市公司关系

2014

年

9

月

30

日对外担保金额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限 担保到期时间

1

中辽国际北方公

司

原控股股东

的子公司

60.00

连带责

任保证

历史遗留问题

1999-04-20

2

中辽国际北方公

司

原控股股东

的子公司

2.50

连带责

任保证

历史遗留问题

1999-07-20

3

中辽国际北方公

司

原控股股东

的子公司

5.00

连带责

任保证

历史遗留问题

1998-02

4

绥芬河市千航木

业有限公司

非关联关系

500

连带责

任保证

正在履行

2014-7-9

5

同江市渤海经贸

有限公司

非关联关系

500

连带责

任保证

正在履行

2014-7-9

6

北京伟业通润经

贸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8900

连带责

任保证

正在履行

2014-4

7

万方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

1,199,66.52

连带责

任保证

正在履行

2014-7-16

合计

129,934.02

截至目前，公司对外担保数额为：129,934.02万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

担保数额为0元），其中对中辽国际北方公司的担保67.5万元属于历史遗留问

题， 该部分款项公司控股股东已承诺代为支付。 公司实际担保数额为129,

866.52万元，占201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98.7%（不含本次担保额），公司不

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互保协议》。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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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0月28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刊登了 《关于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的要求，对公告中“三、互保

协议的主要内容” 进行补充如下（补充部分采用黑体加粗字体标示）：

三、《互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互保期限及总额度

（1）互保期限为二年，互保期限为自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两年。

（2）互保额度为（人民币）300,000,000.00元，大写（叁亿元）

2、互保形式

双方提供互保的形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互保的具体内容

（1）当任何一方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另一方有义务按本协议约定为贷款

一方提供信用担保。

（2）担保一方应当在接到贷款一方的书面通知后，根据银行的要求按时

提供有效担保手续及银行所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 在银行向贷款一方发放贷

款之日起五日内， 贷款一方应当将贷款合同原件或复印件与保证合同原件交

付担保一方。

（3） 贷款到期前如需展期， 贷款一方应当提前15个工作日通知担保一

方，担保一方无合理理由不得拒绝，未经担保一方书面同意办理展期手续的，

担保一方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4）双方所担保的贷款总金额和担保对应的借款合同的借款期限原则上

是对等的，经双方协商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可以作适当调整。

（5）具体担保金额、期限、范围以及担保人和贷款人的其它权利义务以具

体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

（6）一方为另一方具体贷款担保的期限原则上不超过本协议规定的互保

期限，经双方协商以书面形式一致同意可以作适当调整。

（7）反担保：当一方实际提供保证后，另一方将相应自动生成对担保方的

共同反担保。 签署本协议即视为签署了反担保协议，无须再另签反担保协议。

除上述补充外，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0月28日披露的《关于签订<互保

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更新后的《关于

签订<互保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2）刊登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特此公告。

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4-097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

称“漳州玻璃”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5,000

万元人民币；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08，975.08万元（含本次担

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因经营需要拟向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以下简称“平安银行宁波分行” ）申请贷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

为6个月的银行借款，公司同意为漳州玻璃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3年12月4日， 漳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

甬八部贷字20131204第003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0,000万元人民

币，期限为6个月。 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3年12月5

日《旗滨集团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3-099））。

2013年12月30日，漳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

甬八部贷字20131230第010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为6个月。 本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3年12月31日

《旗滨集团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3-105））。

2014年5月13日，在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5,000万元后，漳州玻璃

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甬八部贷字20140513第001号的

《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6个月。 本公司为该笔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4年5月14日《旗滨集团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2014-047））。

2014年5月14日， 公司再次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5,000万元后，漳

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甬八部贷字20140514第

001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6个月。 本公司为

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4年5月15日《旗滨集团关于为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4-050））。

2014年5月19日， 公司第三次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5,000万元后，

漳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甬八部贷字20140519

第001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6个月。 本公司

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4年5月20日《旗滨集团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4-061））。

2014年10月24日，公司第四次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5,000万元后，

漳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甬八部贷字20141024

第010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6个月。 本公司

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详见2014年10月25日《旗滨集团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2014-094））。

本次申请贷款是公司拟第五次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5,000万元后

实施的，因此，本次担保实施后，公司为漳州玻璃向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总额仍为15,000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53,315.08万元，该

金额在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公司为漳州玻璃累计不超过11.7亿元人民币的贷款额度提供担

保，担保额度滚动使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漳州玻璃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7年6月，法定代表人俞其兵，注

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玻璃及制品和其他建筑材料

（危险化学品除外）、相关原辅材料；普通货物仓储。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漳州玻璃资产总额为451,230.98万元，负债总额

为250,446.47万元，净资产200,784.51万元，资产负债率为55.50%� 。 2013年

实现营业收入230,683.39万元，利润总额42,625.41万元，净利润37,034.08万

元（数据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系及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的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类型：为全资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6个月；

4、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5、反担保：无反担保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担保）为人民币253,315.08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95%。 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漳州玻

璃、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及河源旗滨硅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期

担保。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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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3年12月2日，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其兵与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下称“平安银行宁波分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依据

该合同的约定，俞其兵为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下称“漳州玻璃” ）与平安

银行宁波分行自2013年12月2日至2014年12月1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50,000

万元人民币中的15,000万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2014年10月29日，漳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

甬八部贷字20141029第001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为6个月。 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3年12月4日， 漳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

甬八部贷字20131204第003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0,000万元人民

币，期限为6个月。 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3年12月5

日《旗滨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

告》（2013-100））。

2013年12月30日，漳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

甬八部贷字20131230第010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

期限为6个月。 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3年12月31日

《旗滨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

告》（2013-106））。

2014年5月13日，在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5,000万元后，漳州玻璃

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甬八部贷字20140513第001号的

《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6个月。 俞其兵为该笔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4年5月14日《旗滨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全

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2014-048））。

2014年5月14日，再次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5,000万元后，漳州玻

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甬八部贷字20140514第001号

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6个月。 俞其兵为该笔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4年5月15日《旗滨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为

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2014-051））。

2014年5月19日，第三次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5,000万元后，漳州

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甬八部贷字20140519第001

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6个月。 俞其兵为该

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详见2014年5月20日《旗滨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

为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2014-062））。

2014年10月24日，第四次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5,000万元后，漳州

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甬八部贷字20141024第010

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5,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6个月。 俞其兵为该

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详见2014年10月25日《旗滨集团关于实际控制

人为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2014-095）、2014年

10月28日《旗滨集团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全资子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

交易更正公告》（2014-096））。

本次申请贷款5,000万元是公司拟在第五次归还平安银行宁波分行本金

5,000万元后实施的。因此，本次担保实施后，俞其兵为漳州玻璃向平安银行宁

波分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总额仍为15,000万元。

漳州玻璃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俞其兵为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因

此，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俞其兵为漳州玻璃提供关联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同意，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有关表决,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俞其兵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16,10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19.18%，通

过福建旗滨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40.10%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

三、担保的基本情况

2013年12月2日，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俞其兵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

了合同编号为平银甬八部额保字20131202第001-3号的《最高额保证担保合

同》，依据该合同的约定，俞其兵为漳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自2013年12

月2日至2014年12月1日期间签订的最高额50,000万元人民币中的15,000万

元人民币的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2014年10月29日，漳州玻璃与平安银行宁波分行签订了合同编号为平银

甬八部贷字20141029第001号的《贷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0万元，

期限为6个月。 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

项下本金、利息、复利、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关联担保的影响

本次关联担保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向银行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关联方为漳州玻璃提供财务支持，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公

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 同意将上述关联担保议案

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并按照公开、诚实、自愿的原则进

行交易。独立董事认为,�该等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发展战略,并未收

取任何费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

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相关董事亦进行了回避表决,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股东大会表决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为关联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人民币5,

000万元。 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担保）为人民币253,315.08万

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株洲醴陵旗滨玻璃有限公司及河源旗滨硅

业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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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14年10月29日下午14:30时

网络投票：2014年10月29日上午9:30－11:30时、 下午13:00－15:00

时。

2、召开地点：公司七楼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4,235,04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9.22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006,52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5.7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3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6,228,52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3.5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总裁王奇先生主持，采取

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部分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董事会

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

关于与深圳 茂业商厦

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

件的

〈

关于沈阳安立置

业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股

份转让 补充协议 之二

〉

及

<

关于辽宁物流 有限

公司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之三

>

的议案

》

34,113,546 99.65 90,400 0.26 31,100 0.09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过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

关于与深圳茂业商厦有

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 件

的

〈

关于沈阳安立置业经

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转

让补充协议之二

〉

及

<

关

于辽宁物流有限公司股

权转让 补 充 协 议 之 三

>

的议案

》

11,822,882 98.98 90,400 0.76 31,100 0.26

是

三、律师见证意见

辽宁成功金盟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冰、 卢艳春为本次股东大会作见证意

见。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

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2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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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

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的通知：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

于2014年10月1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和日期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0月29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0月28日-2014年10月29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

2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

月28日下午15:00至10月29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17号金澳国际大厦写字楼12层

会议室。

6、主持人：白明垠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参加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3人， 代表股份181,

199,8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55,625,000股的39.7695%。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9人，代表股

份180,775,8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55,625,000股的39.676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4

人，代表股份423,9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55,625,000股的0.093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20人，拥有及代表的

股份为38,329,3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455,625,000股的8.4125%。

现场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董事白明垠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与网络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表决情况

如下：

1、《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181,115,77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536%；反对票82,548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456%；弃权票1,50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 （不含持股5%） 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38,

245,270股，反对票82,548股，弃权票1,500股。

2、《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181,166,12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814%；反对票33,698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186%；弃权票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 （不含持股5%） 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38,

295,620股，反对票33,698股，弃权票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陈惠燕、袁琳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网上直销交易平台开通支付宝理财专户支付并实施前端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方便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网上直销交易平台投资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经与支付宝(中国)网络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支付宝” ）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自2014年10月30

日起开通支付宝理财专户的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适用投资者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的、开通支付宝理财专户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银行卡范围

支付宝理财专户是支付宝为投资者开立的理财专用结算账户。 目前支持

的银行卡有：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民

生银行、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信银行。

如遇新增或变更银行卡种类、变动开通流程、调整银行卡支付限额、暂停

交易等情况，以支付宝发布的相关公告或通知为准，敬请留意。 本公司网站发

布的信息仅供投资者参考。

三、适用基金范围以及适用业务范围

本公司旗下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开放式基金、 日后募集和管理的

其他开放式基金自开通认购、申购等业务之日起，适用于支付宝理财专户，另

有公告的除外。

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支持的业务原则上同等适用于支付宝理财专户

（其中，货币基金实时提现业务目前暂不支持），若有变更，以支付宝或本公司

发布的相关公告或通知为准。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办理相关业务时， 应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与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的规定。

四、适用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支付宝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约定

申购本公司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基金（仅限前端收费模式），可以

享受前

端申购费率优惠：基金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中规定的申购费率（以下

简称“标

准费率” ）大于0.6%的，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的四折执行，若折后

费率低于0.6%的，按0.6%收取；标准费率小于或等于0.6%，或是固定费用的，

单笔申购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支付宝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平台进行本公司旗下基金转换

业务的（仅限前端收费模式），部分转换业务的前端申购补差费率可享受费率

优惠，具体优惠费率请参阅本公司网站。

赎回费率依照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中的规定执行。

支付宝或本公司可对上述优惠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

的要求进行公告或于网站上发布相关通知。

五、重要提示

1、本公告仅对本公司与支付宝开通网上直销第三方支付业务的有关事项

予以说明，投资者投资基金前，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2、投资者按照本公告的规定办理相关基金业务的，若相关基金发生暂停

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转换和其他业务，或限制相关业务交易金额，

或出现本公司公告的其它情况， 亦可能全部或部分适用于本公告项下之各项

业务，敬请投资者留意查阅相关公告。

3、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1、本公司网站：www.fund001.com、www.bocomschroder.com

2、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000，021-61055000

3、客户服务邮箱：services@jysld.com

4、支付宝网站：www.alipay.com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

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 应认真阅读并确保遵守有关网上交易

服务协议以及业务规则，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账

号、密码等网上交易信息，避免因此引发的不利后果。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